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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发本〔2017〕103 号 
 

 

浙江大学印发《浙江大学教育教学 
奖励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学院（系），行政各部门，各校区管委会，直属各单位： 

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现将《浙江大学教育教学奖励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浙江大学 

2017 年 7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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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教育教学奖励办法 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调动广大教师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的积极

性，鼓励教师积极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和建设，奖励在本科生、研

究生教育教学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，根据教育部和浙江省有

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校对获得以下类型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教学

成果的教师予以奖励： 

（一）教学成果：包括获得国家级、省级和校级教学成果奖

的各类教学成果。 

（二）教学荣誉奖：是指各级教学类荣誉奖，包括优质教学

奖、各级教师竞赛奖和作为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得的各类学生竞

赛奖等。 

（三）教材：包括教师完成的国家级、省部级规划教材、外

文教材。 

（四）教育教学研究论文类：是指对教师在列入学校公布的

《国内学术期刊目录》最新版的刊物上发表的教育教学研究论文

进行奖励。 

（五）其他类型的教学成果：是指由校友及社会捐资设立的

各类奖励项目。 

其他类型的教学成果的奖励标准和程序等按照各奖励项目

实际制定的奖励办法实施。 

第三条  各类型教学成果的奖励标准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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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教学成果类 

获奖名称 
奖励额度 

（万元） 
备注 

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100 1．以浙江大学为
第一署名单位，
同一获奖项目按
照 最 高 标 准 奖
励。 
2．教育学会包括
中国教育学会、
中国高等教育学
会、中国学位与
研究生教育学会
等。 
3．其中城市学
院、宁波理工学
院获得校级教学
成果奖的经费由
学院负责。 

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50 

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 

教育学会教育成果特等奖 30 

教育学会教育成果一等奖 20 

教育学会教育成果二等奖 10 

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0 

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5 

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 

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
 
（二）教学荣誉类 

获奖名称 
奖励额度 

（万元） 
备注 

优质教学奖一等奖 5  
优质教学奖二等奖 2 

教师竞赛国家一等奖 2 

教师竞赛包括青

年 教 师 教 学 竞

赛、高校辅导员

竞赛等。 

教师竞赛国家二等奖、区域一

等奖、省特等奖 
1 

教师竞赛国家三等奖、区域二

等奖、省一等奖、校级特等奖 0.5 

教师竞赛省二等奖、校级一等奖 0.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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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竞赛校级二等奖 0.2 

教师竞赛校级三等奖 0.1 

教师竞赛校级优胜奖 
鼓励学院（系）

予以奖励 

学生竞赛国际特等奖 0.6 
1．学生竞赛包括

学科竞赛、“挑战

杯”“互联网+”
“创青春”大学

生创新创业大赛

等。 
2．对取得突出成

绩的学生竞赛指

导教师给予奖励

（指导/每队）。 
 

学生竞赛国际一等奖、国家特等奖 0.4 

学生竞赛国际二等奖、国家一等奖 0.3 

学生竞赛国际三等奖、国家二

等奖、省特等奖 
0.2 

学生竞赛国家三等奖、省一等奖 0.1 

学生竞赛省二等奖 0.08 

学生竞赛省三等奖 0.05 

学生竞赛校级奖 
鼓励学院（系）

予以奖励 
注：同一教师获得上表中不同级别的教学荣誉奖时，奖励可

以兼得。但作为指导教师指导学生竞赛获得各类不同级别的奖项

时，同学年同一竞赛项目按照最高标准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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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教材类 

教材种类名称 
奖励额度 

（万元） 
备注 

国家级规划教材（种） 5 
以浙江大学为

第一编著单位 
省部级规划教材（种） 2 
外文教材（不含外语类） 

 

2 

正式出版的教材 鼓励学院（系）予以奖励 

注：申请人就同一教材依本文件获得的奖励不得与校内科研

部门制定的其他奖励兼得。 

（四）教育教学研究论文类 

刊物类别 
奖励额度 

（万元） 
备注 

一级刊物 0.2 以浙江大学为

第一署名单位 
一级刊物以下 鼓励学院（系）予以奖励 

 

（五）其他类型的教学成果 

其他类型的教学成果的奖励标准按照设立该奖励项目制定

的奖励办法执行。 

第四条  学校每年对第三条中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类教

育教学奖组织一次评选。 

第五条  教育教学奖励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参与人对该

项目的贡献提出奖励分配方案，由计划财务处负责发放。 

第六条  教育教学奖励资金由学校本科生、研究生教学奖励

专项经费列支，本科生院、研究生院负责具体实施。拟奖励项目

在校内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由学校公布获奖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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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本办法由本科生院、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第八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《浙江大学本科教学工

作奖励暂行办法》（浙大发教〔2006〕48 号）同时废止。如学

校原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有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

  抄送：纪委，各院级党委、直属党总支，党委各部门，各党工委， 

工会、团委。 

  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主动公开      2017 年 7 月 20 日印发    


